中国人民大学税务学

研究生进修班招生简章

课程优势：

· 国内重点大学，超一流专业，教育部重点学科评比排名第一；

· 以博导为主的资深教授与专家执教，且多数是统考大纲编委或阅卷成员，

高质量教学保证；

·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颁发钢印结业证书，国家承认研究生同等学力水平；

· 满足教育部规定的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条件者可按中国人民大学有关规定申请硕士学位。

专业介绍：

该专业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创建最早的财政学专业之一，在财经领域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几十年来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广泛分布于财政税务领域、金融界以及企业公司，参与并从事政府宏观经济决策的制定与管理、教学科研和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以良好的业务素质、工作能力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报名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思想政治表现好，优秀业务骨干，身体健康，并能坚持在职学习者。
2、大学本科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工作三年以上，有一定的科研成果者。
3、不具备上述第2款条件，旨在提高本人专业素质，报名条件可放宽到从事本专业三年以上的大专以上学历者，但此类进修生不能申请硕士学位，亦不能参加学校组织的硕士学位课程的考试。
报名方法：
限额招生，额满为止。符合条件者免试入学。

1．索取并填写研究生课程班报名登记表；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复印件；

3．交报名费并1寸和2寸免冠照片各两张。

费用：

报名费：１００元

学费：２００００元

资料、杂费：实收实付

注：正式开班上课后，学员因故不能坚持上课者视作自动放弃学习，不退费用。
学制：

２年（上课时间为３学期）。

授课方式：

周末班：除寒暑假及法定长假外每月上课1～2次，每次两天。 
集中班：选择寒假、暑假、五一、十一集中三次，每次7～10天在我校集中授课。
颁发证书：

1、通过考试考核后，由我校研究生院颁发钢印结业证书，国家承认研究生同等学力水平。
2. 获得学士学位的学员可按我校的有关规定申请硕士学位。
                              
课程设置：

按硕士培养方案设置课程、配置师资。

学位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西方经济学/ 货币银行学/　　　　　　　　　　　　财政经济学

专业课程：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国际经济学/  税收经济学/　税收制度与管理/

              国际税收/   财税信息化/ 税务代理/   高级公司财务/  计量经济学/  专业外语

教务说明：

1、 考核采用撰写课程论文或随堂考核的方式，及格成绩为60分。申请硕士学位的考试方法另见相关说明。

2、 凡本班学员，可旁听我系在校本科、硕士、博士课程，并可旁听其他方向的课程。

3、 凡本班学员可旁听我校相关讲座，请注意教务通知。

4、 我系将参照MBA、EMBA的学员管理和职业发展促进模式，加强学员与系友的联谊工作。

5、 申请到硕士学位的本班学员又欲续考博士者，本系可安排相关教授推荐。

6、 本班将协助学员结集发表论文。  
附：

通过银行汇款交费的学员可将学费汇入以下帐户：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紫竹院分理处
户  名：中国人民大学        

帐  号：0200007609026400244    

联系方式：

报名电话：010-88571275  010-88571281(周六周日不休息) 

联系人：魏老师　肖老师　　　 E_mail：root@onjobedu.com
